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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时发现“商机”

周某大学毕业后，开始跨省、跨

校考研。起初的他，两眼一抹黑，后

来在学长的帮助下，不仅获得了考研

信息，也获得了不少辅导资料，加上

个人努力，周某成功“上岸”。

备考期间，周某就发现，考研辅

导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于是读研时，

他开始给学弟学妹们辅导，还自编考

研英语作文模版销售。周某很受学

弟学妹信赖，并渐渐积累起一定的口

碑和客户群体。

2017年研究生毕业后，周某自立

门户，专职从事考研辅导，建了QQ

群、微信群，开通微信公众号，设立网

店等。

事情的变化出现在2018年4月。

“有兴趣代发图书吗？”一天，

一位自称夏某（另案处理，已起诉）

的人，添加了周某的微信，自称是

做图书生意的，想与周某合作。夏

某给周某发来了书目清单及价格。

这些报价只是正版图书价格的一半

甚至更低，周某意识到，夏某提供

的图书肯定是盗版的。

虽然来路不正，但为了追求利润

最大化，周某决定与夏某合作。两人

谈妥后，周某在夏某提供图书价格的

基础上加价，再通过自己的QQ群、

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宣传，收

集考研学生们的用书需求，之后反馈

给夏某。夏某则负责代发图书给买

书的学生。经过周某渠道销售的书，

夏某会和他定期结算。

不断拓展“生意”领域

2019年 10月，周某的一个学生

让周某帮忙录制某考研专业课的视

频直播课程。颇有经商头脑的周某，

又发现了市场。于是，周某开始盗录

各类辅导视频。

各类辅导视频本来就是收费的，

周某想要盗录并不容易。为此，他特

地花钱报班参加考研辅导视频课程，

尽管视频版权方为防止被盗录已设

置了各种防盗录措施，但周某仍用各

种方式成功破解、盗录了视频。这些

盗录的考研辅导课程视频，周某或销

售或赠送给购买其盗版书籍的同学。

盗版书籍、视频的生意越做越

大，周某有点忙不过来了。2022年过

完年后，他让亲属朱某过来帮忙。周

某一方面让朱某做自己网店的客服，

另一方面也教朱某建群开店，销售盗

版书籍，并将自己的一块销售盗版专

业考研书籍业务让渡给朱某经营，还

让朱某帮助其盗录、上传相关视频。

朱某明知这些考研图书资料属于盗

版，盗录相关视频属侵权，但仍然使

用6台电脑盗录视频课程。

全链条打击
保护知识产权

2022年3月，杭州一家从事考研

辅导的机构，发现该机构拥有著作权

的视频课程在互联网上低价销售，于

是报警。2023年3月14日，周某、朱

某被抓获归案。抓捕时，周某还正在

盗录该机构的视频课程。

2023年4月，公安机关将该案移

送西湖区检察院审查逮捕。西湖区

检察院审查过程中，根据周某等人的

微信聊天记录及银行卡交易流水等，

发现应同时追究上下游相关网店和

印刷商的法律责任，立案监督9件 9

人，全链条打击侵权行为。

2023年7月，公安机关将该案移

送审查起诉。经审查，周某非法销售

金额为1100余万元，朱某非法销售

金额为476万余元。经鉴定，公安机

关从夏某等人处扣押的图书，送审的

125份出版物样本均系非法图书。

办案过程中，西湖区检察院发现

除了报案的杭州考研辅导机构，还有

北京、海南等其他6家被侵权公司，

依法向被害单位送达侵犯知识产权

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充分听取其意见建议，协助提起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6件。

西湖区检察院认为，周某、朱某

伙同他人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

人许可，复制发行著作权人作品，情

节特别严重，应当以侵犯著作权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遂于2023年 11月将

两人提起公诉。

经审理，法院以侵犯著作权

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 6 年，并处

罚金 550 万元；以侵犯著作权罪，

判处朱某有期徒刑 3年，缓刑 4年，

并处罚金 24 万元。同时赔偿权利

人损失。

俗话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

方，可真的是这样吗？

日前，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刘某甲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没想到这名犯

罪嫌疑人的“上家”竟跑到法院，想要旁听和

自己有关的案件，被警法联动来了个“瓮中

捉鳖”。

事情要从今年1月说起。洞头一名群众

网上遭遇“冒充客服类”电信网络诈骗，被骗

97万余元。接警后，洞头警方辗转多地，先

后抓获9名犯罪嫌疑人。其中一名叫刘某甲

的嫌疑人是今年5月被洞头警方从外省抓获

的。

刘某甲因帮“上家”取钱，涉嫌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他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但拒不交代“上家”“下线”等其他信息。

之后，公安经过大量排摸，掌握一名疑似为

刘某甲“上家”的刘某乙的身份信息。

日前，刘某甲的案子即将在洞头法院开

庭审理，庭前，公安向法院通报线索指向的

“上家”刘某乙有可能会来现场旁听，让法院

多留一个心眼。

果不其然，庭审当天，自称是刘某甲亲

友的刘某乙向法院安保人员出示并登记证

件后进入法院。安保人员发现嫌疑人后，立

即告知办案人员和执勤法警，并对该嫌疑人

实施监控。

嫌疑人刘某乙进入法院后，在法庭的旁

听席坐下，因上一场庭审还未结束，为确保

法庭秩序，法院工作人员没有打草惊蛇，不

动声色地将情况反馈给洞头公安，并协调庭

审安保、嫌疑人抓捕事宜。民警们“堵”在法

庭门口，静待抓捕时机。庭审一结束，众人

便进入法庭，对犯罪嫌疑人刘某乙实施抓

捕。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目前，刘某乙也因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代发图书赚差价，盗录视频当赠品

考研生做起了“考研生意”
通讯员 西检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通过自己的考研历程，大学生周某敏锐捕捉到辅导班蕴藏着巨大“商机”。起初，他分

享自己的知识和“上岸”（通过考试）经验，但随着“入行”时间的增加，他开始复制、销售盗版

书籍和视频，走上“不归路”。

经杭州市西湖区检察院提起公诉，近日，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周某以及共犯朱某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时赔偿权利人损失。

嫌疑人跑到法院

旁听案件
庭审结束直接被抓

通讯员 林慧慧 高瞩


